
产品名称 西藏同信证券同心如意聚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澳江苏润科） 

管理人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期限 18个月 

收益分配方式 每半年付息一次 

参与资金 100万以上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如意聚利 1号 9.2 

代销华澳江苏润科 
100万-300万：9.0% 

300万以上：9.7% 

融资主体 江苏润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资金用途 用于购买建筑原材料，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等。 

融资主体财务

状况 

江苏润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是经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出资

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连云港市国资委代行出资人职责。公司注册资本 5亿元，下属子

公司 5个。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农村房屋建设工程、农村社区

建设工程施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文化产业项目、旅游项目、科技项目投资开发及资

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策划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市政设施养护。根据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13年 7月对润科集团作出的信用评级报告，润科集团 2013

年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级。 

截至 2013年 12月末，润科集团总资产 70.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91亿元，最近 3年

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9.33%、41.23%、28.93%。可以看出，公司资产负债率在同类型

企业中，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同时，公司 2013年下半年起，配套工程建设项目开始大

幅增多，公司负债水平开始略有提高。 

新海新区成立以来主要开展基础设施、公共配套项目建设，2013年底开始出让经营性

用地，共挂牌出让 870亩经营性土地，总收入 23.7亿元，扣除相关费用，预计可实现

17-19亿元收益。 

在信托存续期间（2014年-2016年），润科集团共计需要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约 20.46亿

元，其中 2014年 10.63亿元，2015年 6.312亿元，2016年 3.55亿元。金融机构对润

科集团的支持力度较大，且上述借款债权人较为分散，相较公司整体的经营及规模，还

款压力适中。 

根据公司的融资计划，随着公司未来几年加大对基础设施工程的投入，以及未来三年内，

城投债等金融工具的发行，公司标准化融资方面的力度也会增加，会使得还款压力的得

以降低。 

总体来看，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稳步上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好转，随着

2014年公司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工，有助于新海新区附近土地价格的稳步增长，同

时公司从建筑工程模式将逐步转变为资产经营运营模式，从所管辖区域产生的税收收入

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增加，将使得公司及公司股东连云港市政府的现金流进一步大幅

提升，从而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征信情况 无不良记录 



用款项目情况 

根据测算，公司 2014年全年所需的运营资金量为 12亿元，目前公司平均现金持有量约

为 3亿元，可新增运营资金 9亿元，本次应收账款转让款，可补充流动资金 4亿元。用

于公司购买建筑原材料等。 

公司目前有大量已获得立项批复项目待开发，仅新世界文化城文化活动中心（可研批复，

连发改社发【2013】585号）一项，总投资已达 9.98亿元，其余多个项目如科技创业

城等，根据已取得立项批复的项目合计，预算总投资达近 70多亿元。 

担保人 

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为“连云港市新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二〇〇五年四月八日。2013年增资 7.3亿元后现注册资本为 10.3亿元元。公司是经市

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市政府授权新浦区政府是公司的出资人。新浦区国资委

代表区政府行使出资人权利，对公司的国有资产享有收益权、重大决策权和管理者的选

择权。 

担保人财务状

况 

公司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4.03亿元，净资产 18.06亿元，负债 15.97亿

元，资产负债率 46.9%。2013年度公司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84亿元，实现净利润 7110

万元。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近年来资产规模快速增长，资产负债率较低，也尚未形成依

靠政府信用举债、还款来源依靠财政收入或依靠土地出让收入的情况。从经营角度，公

司主要以国有资产经营为主，主要收入为物业管理以及工程建设收入，在股东连云港市

新浦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风险程度较低。 

征信情况 无不良信用记录 

还款来源 

第一还款来源：润科集团的经营收入。润科集团为国有独资企业，股东为连云港市人民

政府，公司规模较大，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8.65亿元，还款能力较强。 

第二还款来源：瀛洲发展的经营收入。瀛洲发展为国有独资企业，股东为连云港市新浦

区人民政府，公司 2013年总资产 34亿元，资产负债情况良好。 

第三还款来源: 应收账款的变现价值。应收账款债权共计 4.28亿元，对信托资金的覆

盖倍数约 1.5倍，对应债务人新海新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为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直属部门。 

第四还款来源: 土地使用权抵押变现价值。所抵押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价值 9.13亿元，

第一顺位债务仅 2亿元，剩余价值抵押率为 42%。 

保障措施 

1、连云港市新海新区开发指挥部签署《债务确认函》，确认本次转让应收帐款的债权

债务关系。 

2、江苏润科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科地产”）以其所持土地为润科集团本

次应收账款的回购做第二顺位抵押担保，根据世联评估公司的预评估，上述资产价值约

9.13亿元，抵押率为 42%； 

3、润科集团为连云港市新海新区开发指挥部实施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所形成的价值 4.28

亿元建设工程项目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折价率 70%。 

4、江苏瀛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洲发展”）为本项目润科集团的溢价回

购义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质押物 

润科地产以其持有的土地证号连国用（2013）第 XP002775号，共计 314330.6平米土地，

做第二顺位抵押担保，该土地系润科地产与连云港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3年 3月 14日，

根据签署的编号为 3207012013CR001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根据现

场勘查的情况，该土地出体育中心外，无其他金融商务等用途的地上建筑物。根据世联

评估的预评估报告，本次抵押资产经评估合计价值约为 9.13亿元，抵押率为 42%。 


